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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科工局本级追加2019年度电子商务
专项工作经费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科工局本级追加2019年度电子商务专项工作经费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推进蓝山县电子商务事业的发展，优化电子商务产业布局，蓝山县引进“农村淘宝”项目，建成了1个县级“农村淘宝服务中心”和146个村级服务点，以电子商务平台为基础，通过搭建县村两级服务网络，充分发挥电子商务优势，突破物流，信息流的瓶颈，实现“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功能。蓝山县科工局向蓝山县人民政府请求安排电子商务专项工作经费108.2747万元，经领导签字同意实际下拨493,747.2元，安排用于电子商务专项工作经费。
（二）项目目标
用于支付农村淘宝项目2019年的房租以及《蓝山县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的规划费，维持电子商务工作正常开展。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蓝山县科工局本级追加2019年度电子商务专项工作经费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电子商务专项工作经费的使用效益，保证电子商务项目顺利实施。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蓝山县科工局本级追加2019年度电子商务专项工作经费493,747.20元实施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科工局本级追加2019年度电子商务专项工作经费493,747.20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科工局电子商务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升工作经费的使用效益，保证电子商务工作的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20年10月下发的《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通过和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以及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以上工作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蓝山县科工局向蓝山县人民政府请求安排电子商务专项工作经费108.2747万元，经领导签字同意下拨493,747.20元，实际下拨493,747.20元，到位率100.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9年电子商务专项工作经费实际下拨493,747.20元，截止绩效评价日（即2020年11月5日），已支付项目资金493,747.20元，包含支付2019年农村淘宝房租费376,747.20元和《蓝山县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的规划费117,000.00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科工局制定了《蓝山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机关工作管理制度》以及《蓝山县电子商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部分项目支出未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应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支付依据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项目实施前，蓝山县科工局提出促进全县电子商务发展工作的政策措施和建议，审议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重大决策，协调解决全县电子商务发展重大问题，指导、督促、检查电子商务发展各项工作。电子商务专项工作经费的使用，先经科工局局内领导审批同意，再报蓝山县人民政府审批。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蓝山县已建成了1个县级“农村淘宝服务中心”和146个村级服务点。电子商务工作经费保证了电商扶贫项目正常运转，保证了贫困村和贫困户发展电子商务产业，促进了农户产业、贫困户创业和就业，实现了贫困户的收入增长，生活质量提高，稳定脱贫的目标。
（二）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蓝山县已成功申报“湖南省电子商务推进工程”，电子商务工作经费可以确保电子商务工程的继续推进和电商工作的正常运转。电子商务工作的正常运转将推动实体商超、批发市场等农产品流通企业深入蓝山县贫困地区，促进消费扶贫。
（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电子商务工作经费的及时下拨和合理使用，保证了电子商务工作的正常运转，带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解决了贫困地区缺少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频频发生丰收卖难的问题。除此之外，用于《蓝山县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的规划费支付，将会针对蓝山县电商发展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开展系统调研，会全面勾画出蓝山县电子商务发展的战略蓝图。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电子商务专项经费使用基本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但在资料管理、支出审核等方面有待加强。结合《蓝山县科工局2019年度本级追加电子商务专项工作经费绩效评价评分表》的评价结果，得分93分，评价等级为“良好”。
六、存在的问题
（一）资料管理有待加强
2019年10月2号凭证，付电商办十三五规划费117,000.00元，政府采购备案申请表中列明采购方式为“竞争性谈判”，审计要求提供竞争性谈判相关资料，仅提供三家竞标单位的招标文件，负责人解释称部分资料遗失无法提供竞争性谈判过程资料。
（二）支出审批不到位
根据《蓝山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机关工作管理制度》第五点财务管理制度第八条“实行一支笔审批负责制，报销发票必须有经手人、证明人、审批人签字方可报销。重大支出需集体研究。”，查看2019年10月2号凭证，付电商办十三五规划费117,000.00元，凭证附件报销发票上仅有“李仁花、梁XX”签字，无其他记录，难以核实二人是否为经手人或证明人，以及发票上无审批人签字记录。另该笔支出未见单位集体研究决议资料。
七、相关建议
（一）政府采购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加强采购业务的过程记录控制，相关科室应该妥善保管采购业务的相关文件，包括：采购预算与计划、各类批复文件、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评标文件、合同文本、验收证明、投诉处理决定等，完整记录和反映采购业务的全过程。
（二）规范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原始凭证的审核，完善财务核算与监管，强专项资金支出审批程序的严谨性，明确界定各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和用途，规范资金使用。

附表：蓝山县科工局2019年度本级追加电子商务专项工作经费绩效评价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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